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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市人发〔2018〕7 号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

关于印发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二次会议《关于文山市人民政府

工作报告的决议》等六个决议的通知

市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：

2018 年 1 月 24 日，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《关于文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》

《关于文山市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

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》《关于文山市 2017 年地方财

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地方财政预算的决议》《关于文山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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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》《关于文山市人民法院

工作报告的决议》《关于文山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》。现

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六个决议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

2018 年 1 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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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
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

民政府市长龚卿同志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会议充分肯定了

市人民政府一年来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8 年的工作安排，

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会议要求，市人民政府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周围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

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协调推进

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新发展理

念，在省州党委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，紧扣“一水两山、

东西南北、融入东盟、民族团结”生产力空间布局，充分发挥新

优势、积极培育新动能，努力迈出新步伐，着力实现新发展，促

进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
会议号召，全市各族人民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在州委、州

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团结依靠全市各族人民，不忘初心、

牢记使命、锐意进取、埋头苦干，为奋力夺取脱贫攻坚胜利、决

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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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
执行情况与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

提出的《文山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

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》。会议同意文山市第

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。会议决定，

批准《文山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

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》，批准文山市 2018 年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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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 2017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和 2018年地方财政预算的决议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

提出的《关于文山市 2017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地

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》。会议同意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。会议决定，批准《关于文山市

2017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

告》，批准 2018 年地方财政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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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工作报告的决议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

大常委会主任柏应明同志所作的《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》。

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人大常委会 2017 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出的

2018 年工作安排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会议要求，市人大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始终坚持党的领

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按照市委三届五次全会

作出的战略部署，强化“州府意识”、巩固“州府地位”，围绕中心、

服务大局，实施正确监督和有效监督，及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，

依法做好人事任免，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，全面加强自身建

设，使市人大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

工作机关、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，为决战脱

贫攻坚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谱写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

的文山篇章作出新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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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
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

民法院院长唐源武同志所作的《文山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》。会

议充分肯定了市人民法院 2017 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出的市人

民法院 2018 年主要工作任务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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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关于文山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

（2018年1月24日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

民检察院检察长廖忠玲同志所作的《文山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

告》。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人民检察院 2017 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

出的市人民检察院 2018 年主要工作任务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抄报：州人大常委会、市委。

抄送：市政协、市监察委员、马塘工业园区管委会、三七产业园区管委

会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、原常委会副主任、副调研员。

发：各乡镇人大主席团、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及常委会各

委、人大街道工委，办存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 年 1月 25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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